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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619   证券简称：嘉泽新能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14 

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投资建设风电项目公告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 

●投资项目名称：国博新农村风光互补养殖扶贫一体化示范项目

中的 18MW 风电项目； 

●投资金额：11,520 万元； 

●特别风险提示:公司投资建设该风电项目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

会审议批准。 

 

一、投资项目概述 

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嘉泽新能”或“本公

司”或“公司”）计划投资建设国博新农村风光互补养殖扶贫一体化

示范项目中的 18MW风电项目。 

    上述项目总投资为 11,520万元人民币，项目承建单位为本公司

全资子公司宁夏国博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博公司”），投

资金额由项目承建单位筹集并按项目实施进度分批投入。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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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项目投资已经公司二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尚需公司股东

大会批准。上述项目的建设已取得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宁发改审发〔2017〕162号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国博新农村风光

互补养殖扶贫一体化示范项目核准的批复》文件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

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/）及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

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披露的《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

子公司项目核准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29）。 

上述投资项目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    二、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建设内容 

风电项目规模18MW,由国博公司建设，建设期约1年，安装国产兆

瓦级风力发电机组，工程任务主要是发电，项目建成后供电宁夏电网。 

   （二）建设项目选址 

项目建设地位于吴忠市同心县境内，项目拟用地面积0.159公顷。 

    （三）项目投资估算 

经计算，本期工程项目静态总投资为 11,520 万元，每千瓦静态

投资为 6,400 元。 

    （四）资金来源 

本期工程项目估算总投资控制在11,520万元以内，100%由自有资

金出资。 

    （五）项目审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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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项目的建设已取得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宁发改

审发〔2017〕162号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国博新农村风光互补养

殖扶贫一体化示范项目核准的批复》文件。 

    （六）项目效益估算 

本工程作为电网内实行独立核算的发电项目，其发电收入按经营

期平均上网电价和上网电量计算，在计算期内，按不含税上网电价计

算，发电收入总额在 45,000 万元-47,000 万元之间。本项目计算期

内的发电利润总额在 32,000 万元-34,000 万元之间。项目投资收益

率 14.66％，投资回收期 6.05 年。 

    三、项目的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    （一）项目投资的必要性 

风能是清洁的、可再生的能源，开发风能符合国家环保、节能政

策。风电场的开发建设可有效减少常规能源尤其是煤炭资源的消耗，

保护生态环境。 

（二）项目投资的可行性 

上述项目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》的规定和国家转

变经济发展结构的产业政策，上述项目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，对于节

能减排、改善能源结构以及能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 

上述项目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向，符合各方的共同利

益，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，项目是可行的。 

    （三）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

    目前，公司已建成的风电项目规模有105.05MW。上述项目竣工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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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后，本公司风力发电产业规模将进一步扩大，进而提升公司风力发

电产业的盈利水平，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本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。 

上述项目全面启动后短期内将会对资金链造成较大压力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公司投资建设该风电项目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公司将视项目进展情况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

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    （一）公司二届五次董事会决议； 

（二）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宁发改审发〔2017〕162

号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国博新农村风光互补养殖扶贫一体化示范

项目核准的批复》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


